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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

到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温子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中油管道文昌石化有限公司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签署《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获得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支付的拆迁资产补偿金为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元、拆迁经济补偿金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长流油

气项目拆迁补偿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拆迁补偿事项概述

被拆迁补偿方：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文

昌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管道”）

拆迁补偿方：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航控股”）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及其标的：港航控股征收长流油气码头所在的海域，对本海域证范

围内的码头、 栈桥等海上现有建 （构） 筑物， 后方陆域土地证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２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２６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１２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１

号内的球罐、油罐、机器设备、楼房、厂房、管网等陆域现有建（构）

筑物等进行拆迁，并对以上海域、陆域资产做出资产评估，经海口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批复的海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１９

号文《关于对长

流油气码头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予以核准的函》核准后，港航控股分别给予长流公司拆迁

资产补偿金

１３

，

１１４．１２

万元、中油管道拆迁资产补偿金

１

，

５７２．０７

万元，合计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元；此

外，港航控股另行支付长流公司拆迁经济补偿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偿长流公司因拆迁

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根据本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拆迁补偿事项无需报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拆迁补偿各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签署了《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经由各

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拆迁补偿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长流公司（被拆迁补偿方之一）

公司名称：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海口市海甸四东路民生大厦

注册资本：

１８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注册号：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６３９

法定代表人：李晓峰

经营范围：液化气、燃料油、其它石油制品及原料的批发、储运、销售，仪器仪表、化工机

械、化工产品及原料（危险品除外）、普通机械、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电子产品、

有色金属材料的贸易业务。

股东结构：公司现持有长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长流公

司财务情况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１３８

号《审计报告》，长流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

３７

，

３０５．３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２．５０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９．４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３７

，

３５７．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９７１．８３

万元， 营业利润

－７７８．５２

万元，

利润总额

－７８２．５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９５３．４５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７

，

４０７．５３

万元。

（二）中油管道（被拆迁补偿方之二）

公司名称：中油管道文昌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文昌市清澜镇渔港

注册资本：

２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号：

４６９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７

法定代表人：王奋

经营范围：石油及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水产品 。

股东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油管道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２

，

１８０．７１

万元，负债

总额

－４０．２０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２０．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００．５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４．２０

万元。

（三）港航控股（拆迁补偿方）

公司名称：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

９６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１１８

法定代表人：李向阳

经营范围：港口装卸、仓储、水上客货代理服务；滚装汽车海峡运输；集装箱运输；外轮

代理；外轮理货；近洋国际货物运输；产业租赁；港口工程建设；旅游项目开发；轻工产品加

工。

股东结构：海口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８５．１２％

股权，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７％

股权，国投交通公司持有

１０．８１％

股权。

港航控股经审计的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５７１

，

３６３．５７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３６

，

６９７．１９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４５

，

２１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１４

，

９９８．４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３６．１０

万元。

三、拆迁补偿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的标的为长流油气项目所在的海域及海域、陆域现有建（构）筑物。

该资产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未发生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长流油气项目是集液化石油气和成品油的接收、储存、输配、中转为一体的项目。 项目

占地面积为

２３８

，

０３３．９６

平方米，使用海域面积为

２２５

，

６７１

平方米，已建成投产

８

台

１０００

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球罐、

２

台

５０００

立方米柴油储罐、

４

台

２０００

立方米汽油储罐、

１

座

５０００

吨级油气

码头及相关配套设施。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信大华评估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８

号《长流油气码头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长流油气项目的固

定资产（除土地外）评估前资产账面价值

１７

，

５８９．４０

万元（其中长流公司

１６

，

６０５．５３

万元，中油

管道

９８３．８７

万元），评估价值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元（其中长流公司

１３

，

１１４．１２

万元，中油管道

１

，

５７２．０７

万元），减值

２

，

９０３．２１

万元，减值率

１６．５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流油气项目的固定资产（除土地外）账面净值

１７

，

４１４．１７

万元

（其中长流公司

１６

，

５２５．７２

万元，中油管道

８８８．４５

万元），与资产评估值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元相比减

值

２

，

７２７．９８

万元（其中长流公司减值约

３

，

４１１．６０

万元，中油管道增值约

６８３．６２

万元）。

四、拆迁补偿金额确定的政策及依据

本次拆迁补偿金额以卓信大华评估公司对长流油气项目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

方充分协商确定。

港航控股、长流公司、中油管道三方一致同意，按照市国资委批复的《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长流油气项目的征收、拆迁资产补偿金（以下简称“资产补偿金”）总额为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

元，与评估价值一致。 除资产补偿金外，港航控股另给予长流公司拆迁经济补偿金（以下简

称“经济补偿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五、拆迁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长流公司、 中油管道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与港航控股签署了 《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协议

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长流油气项目拆迁的基本条件、补偿内容

１．１

受海口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港航控股作为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的业主，征收

长流油气码头所在的海域，对海域码头、栈桥等海上现有建（构）筑物，球罐、油罐、楼房、厂

房、管网等陆域现有建（构）筑物一并进行拆迁补偿。

１．２

遵照海口市人民政府的决定： 长流公司权属的长流油气项目土地 （

①

土地证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２

，面积：

１４９９３２．８９

平方米；

②

土地证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２６

，面积：

２２１９２．８５

平方米；

③

土

地证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１２

，面积：

５５８１１．１７

平方米；

④

土地证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１

，面积：

１０１００．１８

平方

米）按照海口市政府最终确定的用地规划条件变更用地性质及相应用地指标，并由长流公

司开发建设。 长流公司将根据海口市规划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函（市规函

［

２０１２

］

３０９

号）》，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等政府部门办理更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手续，办理

该手续的所有费用均由长流公司承担。

１．３

长流油气项目的拆迁补偿内容包括：

１．３．１

征收长流油气码头所在的海域，即海域证

０２４６００３２９

号，面积

８４．６７１５

公顷。 对本海

域证范围内的码头、 栈桥等海上现有建 （构） 筑物， 后方陆域土地证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２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２６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１２

、

２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１

号内的球罐、油罐、机器设备、楼房、厂房、管网等陆

域现有建（构）筑物等进行拆迁，并对以上海域、陆域资产做出资产评估，评估报告经市国资

委核准后，港航控股给予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拆迁资产补偿金；

１．３．２

港航控股除按照

１．３．１

款的约定，按照市国资委批复的评估值给予长流公司、中油管

道征收、拆迁资产补偿金外，港航控股另行支付长流公司拆迁经济补偿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偿长流公司因拆迁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资产评估、补偿金额、支付方式

２．１

根据市国资委的批复意见，三方同意共同委托“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

评估单位。

２．２

三方一致同意，按照市国资委批复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长流油气项目的征收、拆

迁资产补偿金（以下简称“资产补偿金”）总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陆佰捌拾陆万壹仟玖佰元

整（

￥１４６８６．１９

万元）。

２．３

港航控股按以下方式将资产补偿金支付给长流公司、中油管道：

２．３．１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５

日内，港航控股将资产补偿金人民币壹亿零柒拾贰万零柒

佰元整（

￥１００７２．０７

万元）支付到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指定的银行账户；

其中：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

￥８５００

万元）支付到长流公司银行账户；人民币壹仟伍佰

柒拾贰万零柒拾元整（

￥１５７２．０７

万元）支付到中油管道银行账户。

２．３．２

港航控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剩余的人民币肆仟陆佰壹拾肆万壹仟贰佰元

整（

￥４６１４．１２

万元）的资产补偿金到长流公司账户。

２．４

移交的资产与《资产评估报告》所列资产不符的，经协商后，在支付资产补偿金的尾

款中扣除。

２．５

若长流公司在长流土地用地性质变更的手续上急需资金，港航控股承诺在资金宽松

的情况下，可提前向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支付资产补偿金；或协调政府解决上述土地资金缴

交时序问题。

（三）经济补偿及补偿金的支付

３．１

除第二条约定的资产补偿金外，港航控股另给予长流公司拆迁经济补偿金（以下简

称“经济补偿金”）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港航控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分

二次支付给长流公司。

３．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港航控股将经济补偿金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支付到长流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港航控股将经济补偿金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支付到长流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２

若长流公司在长流土地用地性质变更的手续上急需资金，港航控股承诺在资金宽松

的情况下，可提前向长流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协调政府解决上述土地资金缴交时序问

题。

（四）长流油气项目的资产移交、拆除事宜

４．１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三方按以下方式进行资产移交工作：

４．１．１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长流公司、中油管道作好停产移交的全部工作，包括

不限于停产安全移交的全部准备工作，使相应设备基本满足拆除条件；乙二醇业务相关资

产的停产、拆迁工作按港航控股的计划另行签订协议或备忘录。

４．１．２

长流公司、中油管道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６

日内书面通知港航控股办理移交事

宜，港航控股与长流公司、中油管道共同派员对照《资产评估报告》资产名录进行现场清点

移交。 移交资产清单经三方人员签名后各存一份。 清点移交工作应在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

４．１．３

《国家海域使用权证》（

０２４６００３２９

号）的过户更名由港航控股办理，长流公司、中油

管道收到首期资产补偿金后，长流公司全面配合港航控股的过户更名工作，所发生的手续

费、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因目前该海域使用权证在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名下，长流公

司负责协调与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的过户相关事宜，并承担与此有关的费用。

４．１．４

长流公司保证协助将

０２４６００３２９

号海域使用权证记载的海域使用权全部过户到港

航控股名下，过户完成后，如该海域存在权属等问题，与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无关，由港航控

股自行承担。

４．１．５

资产移交后， 港航控股在

１２０

个日历天内组织拆除长流油气项目陆域的房屋、设

施、设备等；确因拆除工作需要，可延长至

１８０

个日历天。 港航控股承担拆除费用，相应被拆

除的资产所有权归属港航控股。

４．１．６

除海域使用权外，长流公司、中油管道确认对本次征收、拆迁的其它资产拥有完全

的所有权，若因权属等问题发生纠纷，长流公司、中油管道应负责解决并承担因此产生的经

济及法律责任。

４．１．７

鉴于土地由长流公司留用。 三方同意，拆迁方案另行约定。

４．２

资产移交后，包括拆除工作期间，港航控股对长流油气项目安全承担管理责任。长流

公司、中油管道配合港航控股制定拆除和实施方案，确保安全拆除。

（五）土地租赁

５．１

港航控股因建设海口港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工程需要，提出租赁长流油气项

目土地的申请，长流公司同意在满足下列条件下给予承租：

５．１．１

港航控股在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出具海口市人民政府同意租赁该土地的正式书

面文件；

５．１．２

港航控股应服从长流公司开发建设该土地的计划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若长流公司

开发建设该土地的计划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与港航控股施工场地发生矛盾时，港航控股应予

以配合。

５．２

港航控股提出租赁长流油气项目土地申请后，港航控股、长流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

议。

５．３

租赁期间没有发生长流公司的支出或投入的前提下，长流公司给予港航控股两年的

免费租赁期限；若长流公司有支出或投入，则应收取相应的租赁费用，并在租赁协议中明

确；港航控股如因施工需要，需延长租赁期限，港航控股、长流公司另行签约。

５．４

租赁期满，港航控股必须无条件拆除承租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所有设施，

清理场地内的遗弃物。

５．５

港航控股若因其他原因租赁或租赁后用于其他用途，则不在本协议的范围内。

（六）费用及税费承担

６．１

因协商、准备、签署和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费用由三方各自承担；本协议履行过程中

涉及的费用和税费由三方依照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七）违约责任

７．１

本协议对港航控股、长流公司、中油管道三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必须严格执行

本协议的约定，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不履行本协议之义务时即构成违约，需赔偿守约

方因此所受的一切损失。

７．２

港航控股若未按本协议的约定金额向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支付资产补偿金和经济补

偿金的，港航控股应当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按应付未付款每日

０．３‰

的标准支付违约

金；若因长流公司、中油管道原因导致资产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移交，则长流公司、中油

管道应当承担逾期移交的违约责任，按征收、拆迁资产补偿金每日

０．３‰

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７．３

本协议若在履行过程中，因港航控股的原因造成拆迁长流油气项目无法进行的属违

约行为，港航控股承诺：同意在上述

７．１

、

７．２

条的基础上另外增加

１５００

万元，作为赔偿。

７．４

因政府原因造成拆迁长流油气项目无法进行，港航控股应尽全力协助长流公司、中

油管道向政府协调善后方案及其他损失的补偿等相关事项。

六、涉及拆迁补偿的其他安排

长流油气项目现有人员为公司的员工，公司将妥善安排长流油气项目现有人员的工作。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涉及土地租赁情况详见上述协议内容第（五）项的规定。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不涉及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拆迁补偿事项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拆迁补偿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拆迁补偿的目的

根据政府对长流油气项目的拆迁要求，在配合政府和港航控股做好长流油气项目拆迁

工作的同时，积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争取获得合理的项目拆迁补偿。

另外，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授权转让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公司将持有的长流公司不低于

６０％

的股权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给非

关联方。 目前确定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方案将有助于长流公司股权转让的实施。

（二）本次拆迁补偿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流油气项目的固定资产（除土地外）账面净值

１７

，

４１４．１７

万元

（其中长流公司

１６

，

５２５．７２

万元，中油管道

８８８．４５

万元），港航控股按资产评估值

１４

，

６８６．１９

万

元给予资产补偿金，并给予拆迁经济补偿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导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增加约

７

，

２７２．０２

万元 （其中长流公司增加账面利润约

６

，

５８８．４０

万元， 中油管道增加账面利润约

６８３．６２

万元）。

根据港航控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资信情况， 港航控股具有支付上述补偿金的能力，该

等补偿金收回应没有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长流公司、中油管道、港航控股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长流油气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三）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就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渝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渝富”）所持股份质押事项进行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上海渝富办理了其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６９

，

６５５

，

５７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１２％

）的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上海渝富将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６９

，

６５５

，

５７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１２％

）再质押给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

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质押期限为自质押登记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上海渝富办理了其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４．５２％

）的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上海渝富将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９７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４．５２％

）再质押给四川信

托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

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质押期限为自质押登记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上海渝富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６７

，

２０５

，

５７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１９．６５％

）已全部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

股票名称：深华发

Ａ

深华发

Ｂ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的工业土地于

２０１０

年被纳入深圳

市政府批准的《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现将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近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发来的《市规划国土委关

于〈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规划〉审批情况的复函》（深规土函

［

２０１３

］

４０７

号），获悉本公司申报的《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规

划》（以下简称“《更新单元规划》”）已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

术委员会审批并获原则通过，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已向光明新区城

市建设局核发了规划批准文件，主要内容为：

１

、原则同意《更新单元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及改造目标，依托高架轨道

站点与上盖物业的综合开发，建设为集办公、居住、商业为一体的复合功能

区。

２

、 原则同意 《更新单元规划》 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拆除用地面积为

１１４３９８．５

平方米，其中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８７０８９．８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５０８９５０

平方米，其中住宅

１６２６２０

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

３２５２０

平方米）、商业

１５００００

平方米、 商务公寓

１１６０５０

平方米、 办公

５４０００

平方米、 公共配套设施

２６２８０

平方米 （含轨道站点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

１

所

１２

班幼儿园

３２００

平方米， 占地

３６００

平方米）。

上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为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整体指

标，经城市更新规划后，除市政道路、公共绿地、其他业主权属以外，该更新单

元中归属于本公司的开发建设用地面积为

７８４４４．２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４５７８８０

平方米。 （注：上述归属于本公司的土地包含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与控股股东

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资产置换交易中本公司的置出资

产———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华发路的两块工业用地， 交易详情请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公司公告， 为便于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结合共同合作开发

的原则，上述置出地块尚未办理过户手续。 ）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办理上述项目下一步相关手续，该项目具体

的更新改造方案尚待报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变更为商业用地所需补缴

的土地出让金及各项费用尚未测算，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具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 � � � � � �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期间共计

５０００

元“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转换成“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转股数为

５４６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川投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９６０００

元，转股数为

８４７８

股，占可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４％

。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尚有

２

，

０９９

，

９０４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债”

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５％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７２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向社会公开

发行每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

＂

川投转债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 （详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投资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三）公司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

１７．３

元

／

股。 目前转股价格为

９．１５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开始转股，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期间共

计

５０００

元“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转换成“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转股数为

５４６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川投转债”累计转股金额为

９６０００

元，转股数为

８４７８

股，占可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４％

。

（二）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尚有

２

，

０９９

，

９０４

，

０００

元的“川投转债”未转股，占“川投转

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５％

。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７２，６６８，６１５ ５４６ １，９７２，６６９，１６１

总股本

１，９７２，６６８，６１５ ５４６ １，９７２，６６９，１６１

四、其他

联 系 人： 龚圆 鲁晋川

电 话：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传 真：

０２８－８６０９８６４８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前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１

、公司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继续停牌一天；

２

、公司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复牌；

３

、公司股票复牌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

Ｓ＊ＳＴ

前锋”变更为“

Ｓ

前锋”，股票

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

二、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

前锋”

变更为“

Ｓ＊ＳＴ

前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经四川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川华信审

（

２０１３

）

０１１

号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２１８

，

２２７

，

０９４．５４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１７７

，

９０３．３６

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７

，

１８７

，

７８２．３７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２４３

，

４１９

，

４３１．７１

元。

三、公司符合撤销风险警示的条件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报告期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３．１

相关

规定对照检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基本银行账户被冻结、主要资产被查封、冻结的

情形，不存在董事会会议无法正常召开并形成决议的情形，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或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３．２．１

相关规定，对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报告，公司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也不触及该条

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对照公司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公司的

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符合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批准了公司的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继续停牌一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复牌，公司的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前锋”变更为“

Ｓ

前锋”，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不变，股票交

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

四、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仅因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有关规定，并不意味着公司基本面发生变化。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及子

公司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０９

年被认定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通过

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全资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子”）于

２０１２

年

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近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委员

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有效期 发证时间 证书编号 企业名称

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三年

２０１２－９－１２ ＧＦ２０１２４４２００４４３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三年

２０１２－１１－５ ＧＲ２０１２４４２００８３０

深圳茂硕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４

年）， 将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即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茂硕电源”）于近日收到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

限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１

一种调光电路

２０１２－０６－１２

２０２２－０６－１１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２７４８１５．５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２

一种防水电源

２０１２－０６－２５

２０２２－０６－２４

２０１３－０１－０２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２９８９０２．４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３

一种脱扣式防雷保护

电路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２０２２－０５－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２０９２５６．Ｘ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以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获取和运用， 有助于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和生产

效率提高，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并

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０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披露了修改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

文》。

修改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披露后，公司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再次复核，经核实，发现年报

尚有几个披露小项未充分解释清楚，现将有关数据补充、更正如下：

一、全文第

１３

页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机械

（

锅炉制造业

）

销售量

２，４４９，２４３，１４６．８３ １，９１０，２３４，０３６．２７ ２８．２２％

生产量

２，４３９，１４７，０００．０１ １，９９２，２６１，０００．０５ ２２．４３％

修改为：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单位：蒸吨

行业分类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

机械

（

锅炉制造业

）

销售量

１９５７０ １３７２０ ４２．６４％

生产量

１９５７０ １３７２０ ４２．６４％

库存量

０ ０ ０％

二、全文第

１３

页

公司重大的在手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补充为：

公司重大的在手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公司目前在手“重大订单”符合标

准的有一个，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工程总包项目，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合同金额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折合约

１１．６５

亿元人民币，合同主要内容：

ＢＴＧ

电站锅炉岛工程总包，合同预计履行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项目完工进度小于

２０％

，尚未确认收入。

由于报告期内该订单尚未确认收入，同时，因该订单为公司上市前签订和生效，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报未

做披露。

订单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由于合同金额重大，合同的履行期间较长，存在原

材料价格波动、货款回收期长、项目所在地政治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项目的最终盈利情况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全文第

１６

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修改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与本年度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

－１２６

，

３６６

，

２９１．４９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３

，

４５９

，

１４１．０３

元，二者存在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客户较多采用应收票据方式结算。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全部回款中收到的应收票据金额比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了

４４．８７％

。

四、全文第

５６

页

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是否提出异议

补充为：

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未提出异议。

五、全文第

８－９

页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不适用。

涉及上述相应表格删减。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阅读和理解上述信息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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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修改后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０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手重大合同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与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公司签订了

《

２×３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站

ＢＴＧ

供货合同》（以下简称“供货合同”或“合同”），由于该合同系公司上市前签

订和生效，报告期内该订单尚未确认收入，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报、

２０１２

年报中均未做披露，现将合同主要情

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合同名称：

２×３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站

ＢＴＧ

供货合同； 业主方：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公司；合同总金额：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１１．６５

亿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名称：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公司

注册地址：

７３５／２２

，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ｌｏｏｒ

，

Ｐｒａｋａｓｈｄｅｅ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Ａｎｓａｒｉ Ｒｏａｄ

，

Ｄａｒｙａｇａｎｊ

，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１１０００２

，

Ｉｎｄｉａ

注册资本：

Ｒｓ．３１９

，

６０７

，

８４０

主营业务：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电力工程总承包）

２

、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公司与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

ＬＴＤ

公司没有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情况。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价格：合同金额

１８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１１．６５

亿元。

２

、合同标的：锅炉岛（包括锅炉、电机、汽机）的设计、制造、设备供货、测试、安装指导、调试。

３

、付款方式：

（

１

）预付款

５％

：

９

，

３０５

，

０００．００

美元，合同签订后

７

日内支付。

（

２

）、进度款

６０％

：

１１１

，

６６０

，

０００

美元，主要部件制造完工验收合格支付。

（

３

）完工款

２５％

：

４６

，

５２５

，

０００

美元，全部产品制造完工验收合格支付。

（

４

）质保金

１０％

：

１８

，

６１０

，

０００

美元，项目产品完工验收合格后一年支付。

４

、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公司开具预付款保函及收到业主付款之日。

５

、合同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主要违约责任：

①

、承包电站性能不足，电站性能达不到设计值：

Ａ

、总功率输出：总功率输出少于保证总输出，每千瓦赔偿

３

，

６００．００

美元；

Ｂ

、总热率：总热耗率达不到保证值，每千卡

／

千瓦时的热耗率赔付

８７

，

５００．００

美元；

Ｃ

、辅机电源消耗：辅机电源消耗大于设计值，消耗增加每千瓦赔付

３

，

０００．００

美元

Ｄ

、蒸汽发生器效率：效率低于保证值，每低

０．１％

赔付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美元。

②

、延期交货：每晚一周，赔付合同价

０．５％

，最高限额为合同总价的

１０％

。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积极协调各种资源，按

期、保质履行好本项合同。

２

、该项目合同总收入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４７．５６％

。

２０１２

年度，项目完工进度小于

２０％

，尚未

确认收入。

３

、本合同主要设备交货期集中在

２０１３

年，预计

２０１３

年能完成合同的

６０％

，

２０１４

年完成合同的

３０％

，

剩余

１０％

质保金待项目产品完工验收合格后一年支付，预计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产生较大的积

极影响。

４

、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形成

依赖。

五、履约分析

《供货合同》是电站锅炉岛

ＢＴＧ

工程总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

Ｔ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ＶＴ．ＬＴＤ

按照公司报关

发货产品分批进行付款，方式为信用证付款。 公司产品完工通过验收合格，单证齐备，由第三方担保机

构银行直接付款，履约有保证，违约风险较小。

六、风险提示

１

、合同中公司提供的锅炉设备，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不存在技术、产能风险。

２

、由于合同金额重大，合同的履行期间较长，存在执行期间原材料价格波动、货款回收期长、质保

金尾款金额大等因素的影响，项目可能存在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加大的风险。

３

、订单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项目服务范围包括整个锅炉岛工程，执行过程中

有相当一部分部件需通过外购、外包方式完成，涉及综合协调工程量非常大，存在不能按时间节点发货

而违约、索赔的风险。

４

、项目执行情况还受项目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可抗力因

素导致项目整体完工进度延期、项目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

５

、项目还存在个别性能指标不能完全满足要求违约索赔的风险。

６

、项目的最终盈利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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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管理中心二楼

会议室召开。 大会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９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股份

１３５

，

００４

，

９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９７％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２１

，

４９８

，

５２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６７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即

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新

兴投资有限公司、何勤对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１３

，

５０６

，

４１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３０ ％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机构投资者以及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４

，

８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０

，

１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３３

，

８５１

，

２２１．６６

元，加年初

未分配利润

２２

，

４９９

，

０８８．５１

元，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１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分配

净利润

６２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１３

，

３８５

，

１２２．１７

元，合计未分配利润为

１４２

，

９６５

，

１８８

元。 建议

２０１２

年实施现金红利分配，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９４

，

２５２

，

８００

元，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

４８

，

７１２

，

３８８

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１５０

，

１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２

，

４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７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建议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

民币

４０

万元。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８

）审议追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加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由于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即关

联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１２２

，

２０１

，

６１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

。

（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即在

表决与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

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公

司、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健民集团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个人股东

何勤回避表决；在表决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云南红塔集团

有限公司、云南新兴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２６

，

３８６

，

６３７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３％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７％

。

（

１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融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情况预测和投资预测，

２０１３

年度共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一年期银行授信

额度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与

２０１２

年相同）。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

１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信用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为昆商公司提供

１．４

亿元一年期银行授信业务的最高担保额度，以满足正常的生产经营

需要，对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４

，

８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

１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为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为昆明中药厂提供

１

亿元信用担保额度，其中一年期银行授信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三年期

项目贷款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４

，

８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

１３

）审议关于取消与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租赁协议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药生活公司”）签订十年期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该议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昆药生活公司原是本公司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云南工投”）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向昆药生活公司租赁土地等构成与股东云南工投的关联交易，因此需

签订租赁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六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昆药生活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该议

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的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已完成

该项收购的全部产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现昆药生活公司是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原与其签计的十年期关联租赁协议没有存续的必

要，建议取消该协议。

同意

１３４

，

８５２

，

４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弃权

１５２

，

５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武志旭律师、王青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等发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

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